抚松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单位职责及经费运行情况

一、单位职能

抚松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隶属于中共抚松县委，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及机构编制管理的政策法规；研究起草全县机构编制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制定相关政策；统一管理全县各级党政机关、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机构编制工作。

（二）研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以及相关领域涉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了解掌握相关改革动态，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协调相关部门涉及机构编制有关专项改革事宜。

（三）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部署，研究拟定全县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总体方案，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审核县委、县政府各部门和各乡镇的改革方案，统一管理和协调县乡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工作。

（四）协调县委、县政府各部门的职能配置及其调整；协调县委各部门之间、县政府各部门之间、县委各部门与县政府各部门之间及县直各部门与各乡镇之间职责分工。

（五）审核县委、县政府各部门的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审核县人大、县政协、县法院、县检察院机关和县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机关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内设机构和领导职数；实行机关、事业单位按编制限额人员准调制度；负责核准人员结构、进人渠道和使用编制计划，实行编制使用事前审核制度；审核乡（镇）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总额。

（六）研究拟定全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方案；制定全县各类事业单位编制定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工勤人员结构比例标准；负责全县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日常管理；审核县委、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的设立、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及领导职数；审批县直各部门直属事业单位及乡镇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和领导职数。

（七）负责对全县各部门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机构编制纪律的问题进行查处。

（八）负责全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研究拟定登记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依法对全县事业单位进行登记管理。监督检查事业单位执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的情况，查处违规行为。

（九）承办县委、县政府和县编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抚松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内设5个职能科室。
（一）文秘科

（二）综合科

（三）编制科

（四）行政体制改革科

（五）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三、机关经费运行情况

经费运行情况一切正常，完全按照年初预算执行，未出现超标现象。

